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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守护“她权益”！在“三八”维权月
期间，市妇联联合司法部门发布四大妇女儿童
维权典型案例，通过家庭暴力干预、未成年人健
康权维护、跨省探视纠纷化解、特殊群体法律援
助等具有示范意义的司法实践，展现基层维权网
络与司法力量的高效联动。这些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小案件”背后，是妇联组织与司法机关用法
律铠甲筑牢权益屏障的大作为，既有守护人身安
全的雷霆手段，更彰显了扶弱助困的法治温度。

案例一：向家暴说“不”，

人身安全保护令全力以“护”

家庭暴力是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的突出问
题，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孙某在社区妇联和司法
部门的帮助下，成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摆脱
暴力婚姻，开启了新生活。这一案例展现了基层
妇联组织和司法部门在反家暴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

孙某与丈夫孙某某结婚多年，长期忍受家庭
暴力。2023年7月23日，孙某某因琐事对孙某实
施暴力，其子报警后，警方发放了家暴告诫书。
然而，孙某某并未悔改，于8月11日再次对孙某
进行恐吓和拉扯。当地妇联得知情况后，主动联
系孙某，经过多次耐心开导，孙某终于鼓起勇气
寻求帮助。

在社区妇联和法律援助的支持下，孙某于9
月4日成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于11月8日
通过法院调解离婚，结束了这段充满暴力的婚
姻。当地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暴力不仅
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法律
援助和心理疏导，帮助受害者重拾生活信心。”

本案展现了基层妇联组织和司法部门在反
家暴工作中的联动协作，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妇女
权益，呼吁社会关注家庭暴力问题，鼓励受害者
勇敢求助。

案例二：携手法援进社区，

便民服务暖人心

79岁的刘某兰因孙女马某悦的抚养权问题

求助法院，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与区妇联携手送法
进社区，通过便民开庭帮助她顺利获得抚养权，
展现了司法为民的温暖与高效。

刘某兰的孙女马某悦因父母双亡成为事实
无人抚养孤儿，日常生活和学习事务办理存在诸
多不便。2024年4月24日，刘某兰电话求助谢家
集区人民法院，希望将孙女的抚养权变更到自己
名下。谢家集区人民法院立即联系区妇联，决定
为刘某兰提供法律援助。

5月7日，区妇联、法院、镇妇联及社区工作
人员入户了解情况，并于次日将社区会议室布置
成简易法庭，进行便民开庭。经过审理，刘某兰
顺利获得了孙女的抚养权。庭审结束后，刘某兰
紧紧握住妇联工作人员的手，眼含泪花表示感
谢。

本案通过送法进社区、便民开庭的方式，解
决了高龄老人的实际困难，展现了司法为民的理
念和基层法律服务的人性化与高效性。

案例三：校园纠纷巧调解，

守护未成年人权益

两名初中生在校园内发生冲突，导致健康权
纠纷。凤台县人民法院通过调解明确各方责任，
妥善解决纠纷，展现了司法部门在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中的重要作用。

2023年5月30日，凤台县某中学八年级学生
刘某甲与刘某乙在教室内发生矛盾并引发肢体
冲突，导致刘某乙牙齿受伤。事发后，双方家长
对后续治疗费用产生分歧，刘某乙将刘某甲的父
母、学校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5000
余元。

承办法官在开庭前积极开展调解工作，通过
释法明理明确各方责任。最终，各方达成调解协
议：刘某甲的监护人承担60%的责任，刘某乙自
行承担30%的责任，学校承担10%的责任并由保
险公司理赔。刘某甲的监护人当庭履行了赔偿
义务，保险公司也在履行期内完成赔付。

本案通过调解明确学校、家长和司法部门

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责任分工，呼吁学校加强安
全管理，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案例四：跨省探视纠纷巧化解，

基层调解暖人心

颜某某从广东惠州驱车前往淮南，只为见
到许久未见的孩子。在潘集区高皇镇妇联的
调解下，她不仅见到了孩子，还与丈夫重新建
立了联系，展现了基层调解工作的力度与温
度。

颜某某与丈夫段某某因感情不和分居，段某
某将孩子带回淮南后拒绝让颜某某探视。2024
年3月26日，颜某某从广东惠州驱车前往淮南，
向高皇镇妇联求助。高皇镇妇联、段岗村妇联迅
速介入，通过法律宣传和亲情劝解，成功说服段
某某及其家人。

3月27日，段某某主动联系颜某某，并带着
孩子与她见面。颜某某对镇妇联的调解工作表
示感谢，并表示将与段某某继续协商夫妻关系和
子女抚养问题。

本案通过基层调解工作化解跨省探视纠纷，
展现了调解员的多角度劝解技巧和基层调解工
作的力度与温度，呼吁更多家庭通过理性沟通解
决矛盾。

结语：以法律之盾守护权益之光

这四个案例从家庭暴力、未成年人权益、便

民法律服务到跨省家庭纠纷，全面展现了我市在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的积极举措和显著成

效。通过基层妇联组织和司法部门的高效协作，

这些案件不仅得到了妥善解决，还为类似问题的

处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今后，我市将继续发挥基层妇联组织和司法

服务的优势，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提供更加全

面、细致的支持，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同时，也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问题，以法律之盾守护权益之光，让每一位

妇女儿童都能在阳光下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尚家起）3月17日上午，第十三届
“党是阳光我是苗”少幼儿书画大赛筹备会暨历届
优秀作品展在寿县拉开帷幕。这一由安徽省关工
委主办、已持续25年的文化品牌活动，吸引了全省
11个市县关工委代表参与，共同谋划新时代少儿美

育新篇章。
活动现场，百余幅历届大赛获奖作品首次集中展

出。童趣盎然的绘画、笔触稚嫩的书法，生动展现了少
年儿童对党和祖国的真挚情感，吸引众多参会者驻足。

作为中关工委认证的全国知名工作品牌，该赛

事多年来坚持“以美育人 为党育人”理念，累计覆
盖超百万少儿。本届大赛将创新赛制，通过线上线
下联动扩大参与面，引导少年儿童用笔墨书写家国
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会上，亳州市、寿县等地关工
委代表进行交流发言，引发热烈讨论。

为妇女儿童撑起法律“保护伞”
本报记者 孙鸿

笔写家国情怀 墨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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